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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诚动态

1 月 15 日， 国 际 权 威 法 律 评 级 机 构

Chambers and Partners 发布《2026 钱伯斯

大中华区法律指南》，华诚连续第十三年获得

认可。

领域排名：知产双领域同时入榜

本次评选中，华诚同时获评 " 知识产权：

诉讼 " 与 " 知识产权：非讼 " 两大领域排名，体

现了在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与非诉服务方面的综

合实力。

个人排名：三位专家榜上有名

华诚知识产权团队多位专家获得认可，团

队梯队建设成效显著：

•刘一舟（华诚律师事务所管委会秘书长）：

首次入选 " 知识产权：诉讼 " 领域

• 汤国华（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连续第四年入选 " 知识产权：非讼 "

领域，排名进一步提升

• 张黎明（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首次入选 " 知识产权：非讼 " 领域

从律所整体到个人排名的多点突破，印证

了华诚在知识产权复杂争议解决及高端非诉服

务领域的持续积累与专业深度。

华诚连续十三年登榜钱伯斯：知产双领域获评，三位专家排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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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2025 年知识产权年度数据发布：确权效能持续优化，数据资产成新兴赛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召开 2026 年局长会议，公布了 2025 年及 " 十四五 " 期间知识产权工作的关键数据。

审查效率优化与权利转化运用活跃度提升，正为创新主体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确权效能：规模与时效双重优化

2025 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92.2 万件，商标注册量达 420.6 万件。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 15 个月，

商标注册稳定在 4 个月，为企业快速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时效保障。

二、转化运用：交易活跃度显著提升

技术交易市场升温 | 2025 年全国专利转让许可次数达 13.49 万次，同比增长 48%，技术要素市场活跃

程度明显增强。

质押融资规模突破 |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达 9690 亿元，逼近万亿规模，为 " 轻资产、重技术 " 企

业拓宽了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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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三、新兴领域与国际布局：战略机遇窗口期

数据知识产权快速发展 | 全国累计颁发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 82.81 万件，有望成为企业数据资产确权

与交易的重要工具。

国际保护网络持续扩展 | 我国专利审查高速路 (PPH) 合作网络已覆盖 86 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在主要

目标市场快速获得专利权提供了便利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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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九部门重塑评价体系：全面取消专利资助，聚焦转化价值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期披露，各地各部门已全面取消专利申请和授权阶段的财政资助，直指知识产权领域

长期存在的 " 重数量、轻质量 " 问题。

九部门联合发文对评价标准进行了系统性调整，明确规定不得将专利申请及授权数量作为人才评价、职

称评定、机构评估、高校考核、项目评审与资质认定的主要条件。此前普遍存在的 " 为评职称而申请专利 ""

为完成考核指标而追求数量 " 的现象，将受到政策层面的根本性纠正。

这一转变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策略影响深远。过去以 " 申请量 "" 授权量 " 为主要 KPI 的考核模

式需要调整，转向关注专利的实际转化应用和市场价值。建议企业优化专利布局、强化专利与业务结合，在

内部考核体系中引入转化运用类指标。

取消财政资助的背后，是国家知识产权政策从 " 数量驱动 " 向 " 价值导向 " 的战略转型。未来，高价值

专利的培育能力和转化运用水平将成为衡量创新主体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来源：中国新闻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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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连载

 1. 修改背景与法理基础

本次修改标志着我国 AI 专利审查从单纯的 " 技术性 " 评价向 " 技术 + 伦理 + 法律 " 复合评价体系转型。

这并非技术性修补，而是对 AI 专利审查范式的结构性升级——将《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违反法律、社

会公德或妨害公共利益）从例外条款升格为前置审查要件，使 " 科技向善 " 从政策倡导落地为授权门槛。

这一修改直面生成式 AI 与大模型应用爆发带来的两大实务痛点：数据滥用导致的权利基础瑕疵风险，

以及算法 " 黑箱 " 引发的技术方案公开不充分争议。

2. 核心审查标准演变

确立合规性 " 一票否决 " 制（《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

新规明确将数据采集、标签管理、规则设置、推荐决策等环节纳入第五条审查范围，设定了两条不可触

碰的红线：

法律红线：凡未取得个人单独同意、非为公共安全必需而在公共场所采集生物识别信息的，即违反《个

人信息保护法》。

•【例 1】商场床垫销售辅助系统：系统在顾客未察觉情况下拍摄面部特征用于精准营销，因不属于维

护公共安全必需且未取得顾客单独同意，被认定违反法律。这将图像采集用于商业营销而非公共安全的行为

明确排除在外。

伦理红线：将性别、年龄等敏感特征作为决策依据，因其固化社会偏见、违背生命平等基本价值，构成

违反社会公德。

•【例 2】无人驾驶应急决策模型：通过行人的性别和年龄区分被保护对象和被撞对象，依据性别和年

龄进行差异化决策，违背了尊重生命和人人平等的基本社会价值准则，强化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此举实质将算法价值观纳入专利适格性判断，系全球主流审查机构中最为明确的伦理审查规则。

明确创造性判断规则：区分 " 场景搬运 " 与 " 技术适配 "

新增【例 18】与【例 19】形成镜像对照，确立了关键裁判规则：

无创造性：仅变换应用场景，但模型结构、训练流程未作针对性调整。

•【例 18】识别船只数量：虽将识别对象从果实变为船只，但未对深度学习、模型构建或训练过程等

做出调整或改进。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知悉识别不同对象的实际数量所需的信息标记、数据集划分、模

型训练等步骤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不具备创造性。

2025 年《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解读系列之二：

人工智能领域：构建 " 技术 + 伦理 + 法律 "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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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连载

有创造性：因解决特定技术问题，对模型结构作出非公知的实质性改进，且产生可验证效果。

•【例 19】废钢等级划分模型：为识别杂乱堆叠废钢的形状和厚度，需提取颜色、边缘和纹理等特征，

对卷积层和池化层的线路数量和层级设置做出了调整和改进。这种基于特定场景的技术性改进，解决了不同

的技术问题并取得了有益的技术效果，具备创造性。

核心标准：技术特征与算法特征是否存在 " 功能互锁、协同作用 "——算法特征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

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时，应当考虑其对技术方案作出的贡献。

说明书充分公开刚性化

新规明确要求：

• 涉及 AI 模型构建或训练的，须清楚记载模型必要的模块、层级或连接关系，训练必需的具体步骤、

参数等。

• 涉及具体应用的，须清楚记载模型或算法如何与具体领域或场景相结合，算法或模型的输入、输出数

据如何设置以表明其内在关联关系。

仅泛称 " 使用深度学习 " 或 " 结合多源数据 " 而无具体技术路径支撑的，将因无法实现而被驳回。

正面示例【例 20】生成人脸特征的方法：虽说明书未记载空间变换网络在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具体位置，

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知晓，空间变换网络作为整体可插入模型任意位置，均不影响其识别图像特征区

域的能力，因此符合充分公开要求。

反面示例【例 21】基于生物信息预测癌症：仅声称结合 " 血常规 + 血生化 + 人脸图像 " 预测癌症，但未

公开哪些血液检测指标和人脸图像特征与恶性肿瘤判断准确率有关，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确定如何

实现，构成公开不充分。

3. 实务影响与应对策略

对审查员：需跨领域协作能力。在技术审查外，主动比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对 " 通用模型 + 行业关键词 " 式撰写保持警惕。

对申请人 / 代理师：

1. 合规嵌入研发流程：在算法开发早期即引入法律与伦理评估，留存数据授权链与偏见测试记录。说明

书中应显式记载数据采集的合规声明（如 " 已获得用户授权 "），避免触碰第五条红线。

2. 撰写聚焦 " 技术耦合点 "：避免仅描述 " 用了什么模型 "，转而强调 " 为适配特定场景瓶颈，对模型哪

部分做了何种非显而易见的改进及其效果 "。必须深挖并着重描写架构调整（如权重、层数、损失函数）的

技术必然性。

3. 公开即防御：在说明书中预埋支持创造性与充分公开的细节锚点。必须披露模型关键架构、训练步骤、

参数设置，以及算法与具体技术问题结合的内在逻辑，而非仅满足形式要求。

本次修改标志着我国 AI 专利制度正从 " 跑马圈地 " 进入 " 精耕合规 " 新阶段。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